
附件1
 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
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第十届理事会任期届满，按照本会章程，召开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、理事、常务理事、负责人，选举产生监事会、监事、监事长。为开好本次换届大会，按照本会章程，结合行业实际，采用推荐会员代表的形式组织召开本次会议。
一、代表推荐指导思想和要求
1．坚持民主办会理念，共同维护行业利益。推荐会员代表，充分考虑会员单位在行业中的影响和作用。
2．会员代表的地区分布要合理。为推动行业共同进步，既考虑会员企业影响，又要兼顾区域差距。 
3．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，同一行业中，规模、产值基本相等的会员企业，优先推荐环保节能型会员单位作为代表。
4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行规行约，热衷行业活动，支持本会工作，在本会注册一年以上的会员单位负责人和会员个人，均可推荐为本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。
二、代表组成和条件
代表由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、全国性协会商会和省市协会商会、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、本会相关负责人组成。
    1.会员单位代表和会员个人代表：
  ⑴关心行业发展，支持本会工作；

  (2)遵守本会章程，积极参与行业活动。
2.全国性协会商会和省市区协会商会代表：

  ⑴ 由国家或地方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的行业协会商会，能够代表某一地区或行业的行业组织；
  ⑵促进行业发展，共同维护行业利益，支持本会工作。
3.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代表：

  ⑴ 本会各行业学科、学术带头人，在行业技术领域有一定影响的专家、学者。

  ⑵ 热爱行业，积极投身参与本会所属行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活动。
4.本会相关负责人代表：
  本会现职领导、分支机构及有关部门负责人。
三、代表比例分配
1．企业会员是立会之本，力量之源。本会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企业会员的支持，企业会员代表比例应占本次会议代表的98 %。 
2．本会和部分全国性协会商会及大部分省市区地方行业协会、学会，都建有良好合作关系，对本会所属各行业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其代表比例占本次会议代表的1 %。

3．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是行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，本会一贯坚持同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间的紧密合作，其代表比例占本次会议代表的1%。

截止到2019年5月底，本会共有会员（4051）家。

推荐为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共（570）人，其中会员企业代表（ 518 ）人，占代表总数的90.8%；全国性和省市协会代表（33）人，占代表总数的 5.7%；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代表（2）人，占代表总数的0.6%；本会相关负责人代表（17）人，占代表总数的 2.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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